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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

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計畫書暨細部計畫案 

說 明 一、 本案緣起： 

自行政院於民國 90 年 6 月 1 日以台九十衛字第

034221 號函核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推動原則」後，

積極推動「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至民國 92 年 3 月 28

日正式核定。民國 102 年 5 月 30 日經行政院核定「新

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第三次修訂草案，確立園區

三大發展軸心，並由台大醫院興建醫學中心規模之

新竹生醫園區醫院，藉以提昇新竹縣市周邊地區醫

療品質，園區內同時整合生技產業鏈，發揮產業聚

集效益，強化生技產業競爭力。 

再於民國 94 年 3 月通過「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

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

計畫案」，設置面積 38.1995 公頃之產業專用區土

地，供作生物醫學相關使用；依據行政院 106 年 5

月 16 日院臺科字第 1060014733 號函核定「新竹生

物醫學園區計畫(第五次修訂正)」，醫療專二區為發

展特色醫療產業專區，引進特色醫療機構。 

鑒於「新竹縣第 304 次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

錄」所示，醫療專二區及醫療專三區現行使用性質

趨近相同，為使進駐廠商多元化並達更大土地使用

效益，應就醫療專二區、醫療專三區土地使用內容

詳細評估分析，整併土地使用分區項目，以提供完

整適當的土地使用內容，供需用地單位開發運用。 

另，台大生醫分院於 108 年底開幕，除可滿足

桃竹苗地區民眾的急重症醫療需求，更可提供新竹

生物醫學園區廠商與醫療對話及合作場域，進行轉

譯醫學與臨床試驗，提升醫療技術、引導醫療服務

並帶動周邊支持性產業發展，期以此園區驅動台灣

生醫產業；因應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的急診需

求，縮短行駛距離，新增園區開口道路供急診室車

輛進出使用。 

二、 申請單位：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三、 規劃單位：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四、 法令依據：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二章第七條第二項第三款 

五、 計畫範圍： 

本變更位置位於新竹縣竹北市，西南距離新竹

市區約 8 公里，西北距離竹北市公所及新竹縣政府

僅約 3 公里，北側 120 號縣道為目前基地對外聯絡

的主要交通幹道。周邊由西向東分別有縱貫鐵路竹

北站，中山高、北二高分在兩側，其中由北二高竹

林交流道下僅需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本基地。「高速

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劃定為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計畫面積約 38.1995 公頃。 

六、 變更整體開發計畫內容：詳附件 1-1、1-2。 

七、 變更整體開發細部計畫內容：詳附件 2-1、2-2。 

八、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事業計畫 

依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核定本(行政院院

臺科字第○九二○○一二一四二號核定)，本園區為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所屬之科學工業園區，

其營運管理悉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例」及其施

行細則與相關辦法辦理。 

(二)財務計畫 

本計畫配合行政院 106.5.16 院臺科字第

1060014733 號函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第五次修

訂)變更部份事業及財務計畫內容，園區之開發費用

由政府及承租之園區事業自行編列預算開發。 

作 業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一、 查旨案 94年 5月原核定整體開發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有關醫療專業分區其中醫療專一、二、三

區皆為供設置醫療服務、研發、育成、醫療住宿、

技術性諮詢及生活支援、服務等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依本縣第 304 次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詳附件

3)，醫療專二區與醫療專三區現行使用性質已趨近

相同，及考量園區開發規劃的彈性，本次提會整併

醫療專二區及醫療專三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並

配合修正相關土地使用計畫內容，變更土地使用計

畫內容。 



查醫療專二區(醫療複合區)及醫療專三區(育成研

發及產業區)現行土地使用規定，兩者皆可作生醫廠

房、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等研發、

醫療型產業，另醫療專三區亦可提供作員工宿舍及

生活休閒設施等支援型服務使用；本次提會整併土

管規定後，醫療專二區、醫療專三區(醫療複合區)

未來容許使用項目相同，請申請單位補充說明醫療

專二區及醫療專三區目前使用情形及未來使用方向

後，提請大會審議。 

二、 為因應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急診需求，本次提會

於園區西側部分綠地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20m)。 

1.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略以：

「七、『產業專用區』…區內公園、綠地、廣場用

地面積應佔該專用區面積 10%以上」，本次提會變

更後綠地用地是否仍符合上開土管規定，請申請

單位補充說明。 

2. 未來生醫路一段及高鐵八路新增開口後，有關附近

路段之道路銜接及本案變更交通運輸計畫章節部

分，請本府交通旅遊處表示意見，再提請大會審

議。 

三、 本計畫書仍有部分內容誤繕，請申請單位確實檢核。 

1. 表 5-2變更計畫前後對照表「變更前內容」應以現

行計畫內容為準，並不應畫刪除線。 

2. 表 5-2變更計畫前後對照表「變更後內容」應與第

六章變更後實質計畫內容一致。 

縣都委會 

決議 

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作業單位初核意見通過，免再提

會討論，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依法定程序辦理。 

1. 有關整併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同意會上補充說明：本案於

94 年 3 月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整體開發計畫後實

施，原醫療專一區、醫療專二區、醫療專三區之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一致，後歷經 7 次計畫變更並調整各分區土管規定，惟因

產業需求導致各分區使用性質趨近相同，故整併醫療專二區及

醫療專三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2. 有關園區西側新增開口部分，請將變更後綠地用地比例相關說

明補充於計畫書中。 



附件 1-1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
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計畫案變更內容
明細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 
園區西側

綠地 

綠地 

（0.0222 公頃） 

道路用地 

（0.0222 公頃） 

因應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的急診需

求，大幅縮短行駛距離，有效降低送

醫延誤的可能，將園區西側部分綠地

變更為道路用地(20m)，銜接醫院現有

道路，供急診室車輛進出使用。 

 

2 全園區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 

鑒於「新竹縣第 304 次都市計畫委員

會會議紀錄」所示，醫療專二區及醫

療專三區現行使用性質趨近相同，系

統化整併管制內容，使發展彈性最大

化，以有效提升管理維護及審查程序

的辦理作業，且配合管理機關名稱(原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更正

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改變更

正相關要點，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

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3 全園區 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計畫 

鑒於「新竹縣第 304 次都市計畫委員

會會議紀錄」所示，整併醫療專二區

及醫療專三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

容，考量園區完整性及未來開發規劃

的彈性，同步調整土地使用計畫，以

確保有效率的施行。 

 

4 全園區 交通運輸計畫 交通運輸計畫 

因應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的急診需

求，新增西側開口，供急診車輛進出

使用，以「新竹生醫園區分院第二期

研究大樓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

術服務-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108.12)

酌予調整相關內容。 

 



 



















附件 1-2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
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計畫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附件 2-1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
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
部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 
園區西側

綠地 

綠地 

（0.0222 公頃） 

道路用地 

（0.0222 公頃） 

因應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的急診需

求，大幅縮短行駛距離，有效降低送

醫延誤的可能，將園區西側部分綠地

變更為道路用地(20m)，銜接醫院現有

道路，供急診室車輛進出使用。 

 

2 全園區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 

鑒於「新竹縣第 304 次都市計畫委員

會會議紀錄」所示，醫療專二區及醫

療專三區現行使用性質趨近相同，系

統化整併管制內容，使發展彈性最大

化，以有效提升管理維護及審查程序

的辦理作業，且配合管理機關名稱(原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更正

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改變更

正相關要點，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

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3 全園區 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計畫 

鑒於「新竹縣第 304 次都市計畫委員

會會議紀錄」所示，整併醫療專二區

及醫療專三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

容，考量園區完整性及未來開發規劃

的彈性，同步調整土地使用計畫，以

確保有效率的施行。 

 

4 全園區 園區防災計畫 園區防災計畫 配合西側開口道路，修正相關內容。  







附件 1-2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
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
部計畫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